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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

市规则（2022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及其他相

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上市

公司”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广发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广发证券作为“11海航 02”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2071.SH）的受托管理人，

严格按照本期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密切

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大事项：新增诉讼及已披露诉讼进展

（一）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年 6月，天津长江四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四号租赁”）作

为出质人，将其对海航控股、祥鹏航空 5份《租赁协议》项下的应收租金款项

（以下简称 “质押租金”）质押给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金租”

或“原告”），为西藏金租对长江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租赁”）享有的

100,000万元金融租赁债权提供质押担保。

2021年 2月，长江租赁、海航控股及祥鹏航空进入破产重整程序，西藏金

租向长江租赁申报主债权共计 104,566.16万元，长江租赁破产管理人将其申报

的债权全额确认为普通债权。西藏金租对债权审核的结果提出异议，要求将该

债权确认为有财产担保债权，但未获确认。西藏金租又向海航控股、祥鹏航空

申报了担保债权，海航控股、祥鹏航空破产管理人全额未予确认。

近日，发行人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西藏金租提起诉

讼，其诉讼请求如下：

（一）请求判令西藏金租对质押租金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请求判令海航控股及祥鹏航空在 104,566.16万元债权范围内将质押

租金直接支付给西藏金租；

（三）请求判令长江四号租赁对于质押租金无法清偿西藏金租的部分，向

西藏金租承担赔偿责任。

（四）请求判令原告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均由长江

四号租赁承担。

（五）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该案件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二）已披露诉讼（仲裁）进展

发行人分别于 2022年 4月 12日、2022年 6月 7日、2023年 4月 21日、

2023年 6月 8日、2023年 7月 20日披露了《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编号：临 2022-036）、《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及已披露诉讼进展的公

告》（编号：临 2022-059）、《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编号：

2023-037）、《2022年年度报告》《关于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及已披露

诉讼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3-05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及已

披露诉讼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3-069），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中部分

案件存在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原告/上诉

人

被告 /被
上诉人

第三人
案件

类型

涉案标的/
金 额

（万元）

进展情况

北京金开宇

国际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

海航控股 /
合 同

纠纷 674.68

因不服一审判决，北京

金开宇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提起上诉，目前

案件正在二审中，尚未

判决。

威 适 科 易

（上海）有

限公司

海航控股 /
合 同

纠纷 227.65

因不服一审判决，威适

科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提起上诉，目前案件

正在二审中， 尚未判

决。

陈逸安 海航控股 /
劳 动

争议 232.82

一审判决如下：判令海

航控股出具解除劳动合

同的证明，驳回原告其

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

决已生效，本案已办

结。

长城国兴金

融租赁有限

公司

海 航 控

股、 海航

航空集 团

有 限 公

司、海航

资 本集团

有限 公司

/
合 同

纠纷 20,570.29
原告已撤诉，本案已办

结。

哈尔滨银行 宁波瑞通 海航控 合 同 4,000.00 一审判决如下：判令被



股份有限公

司

网 络科技

有限公司

股 、

福州航

空

纠纷 告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之日起 十日内向

原告履行给付 4,000 万

元债务的清偿责任；驳

回 原告的其他诉讼请

求。目前 本案尚在上

诉期。

扬州惠馨酒

店用品有限

公司

海航控股 /
合 同

纠纷 114.30

二审判决如下：维持一

审判 决，海航控股应

向原告支付 货 款 、 违

约 金 等 共 计

239,874.20 元。海航控

股已履 行所有判决支

付义务，本案 已办

结。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广发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广发证券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关注上述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涉诉事项及已披露

诉讼进展的有关情况，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广发证券将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持续关注发行人有关重大事项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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